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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 108年度家庭教育「家庭教育資源與管理」 

課程種子教師培訓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：  

一、家庭教育法第 12條。 

二、教育部 108年度補助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推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。 

貳、計畫目標： 

一、培養家庭教育課程教學種子教師，型塑教師專業成長。 

二、增進各級學校教師家庭教育專業知能，提升家庭教育課程教學能力。 

三、培育家庭教育專業師資，落實家庭教育法第 12條之規定。 

參、辦理單位：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

二、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

三、承辦學校：新北市立義學國民中學 

肆、辦理內容及說明： 

一、對象：本市公私立高中職、國中、國小，請薦派教師 1名參加(本年度

授課綜合領域者尤佳)。 

二、日期：108年 11月 21日（星期四）（分國小組與國高中組）。 

三、人數：國高中組 90人；國小及幼兒園組 180人，合計 270人。 

四、地點：新北市立義學國中（校內無法提供停車位，請多加利用大眾交通

工具前往或請自行找停車場）。國/高中組:B棟 3樓視聽教室一；

國小組:3樓演藝廳，請先至各分場報到。 

五、報名：即日起至 108年 11月 14日（星期四）止，各校至新北市校務系

統薦派報名，依報名順序錄取，額滿為止。 

六、時數：全程參與者核予 6小時研習時數。 

七、注意事項: 

(一) 參與研習人員請各校惠予參加人員公(差)假登記，課務排代；當

日承辦活動工作人員至多 5人公假、排代。 

(二) 當日備有午餐，線上報名勾選葷、素，為響應環保政策，請與會

人員自行攜帶環保隨身杯。 

八、聯絡人：義學國中輔導處楊淑玲主任，(02)22961168分機 500。 

伍、獎勵：承辦學校依據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」、「公立高

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及「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

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」附表第 2項第 2款，工作人員嘉獎 1次以 4人為限，

主辦人 1人嘉獎 2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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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課程表與上課地點： 

 

  時 間 流   程 備   註 

8:30-9:00 報到 

國高中場/ 

B棟 3樓視聽教室一； 

國小場/ 

3樓演藝廳 

09：00- 

09：30 
家庭教育議題融入各領域課程綱要簡介 

國小場:賴玉老師 

國/高中場:楊麗華校長 

09：30- 

12：10 

家庭資源與管理課程介紹 

新北市家庭教育輔導團 

國小場 

9:30-10:20低年級組 賴玉/林秀桃老師 

10:20-11:10中年級組 丁秋燕主任/彭麗琴老師 

11:20-12:10高年級組 林作逸/吳錫昌主任 

國中場 

  9:30-10:40國中組 陳玟君/林玉明主任 

 10:50-12:00 高中組 楊麗華校長/李均凱主任 

12：00- 

13：00 
午餐 義學國中團隊 

13：00- 

16：00 
情感教育與親密關係的教學實務 

羅東高中 

輔導教師胡敏華 

16：00- 

16：30 
綜合研討 

家庭教育中心、課程研

發召集人與各校座談 

 


